[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6]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弥勒分局关于弥勒市竹园镇豹子洞、绿水砂场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8]云南乐运物流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你单位委托云南智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弥勒市竹园镇豹子洞、绿水砂场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我局审查，现批复如下：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28][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一、弥勒市竹园镇豹子洞、绿水砂场生态修复项目地点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竹园镇绿水村委会。（豹子洞砂场生态修复区中心坐标：东经103°25′48.621″，北纬24°11′23.441″，绿水砂场生态修复区中心坐标：东经103°26′1.562″，北纬24°11′48.855″）。对弥勒市竹园镇豹子洞砂场和弥勒市竹园镇绿水砂场遗留的露天采坑采取场地修整及拦挡坝工程、防渗及排渗工程、渗滤液处置工程、粉煤灰堆填工程、截排水工程、植被恢复工程、监测工程及辅助工程等措施进行修复。豹子洞砂场修复面积91107.33m2，绿水砂场修复面积51453.79 m2，矿山生态修复完成后，解决开采地表裸露、地质灾害、水土流失及生态环境次生问题，消除矿山地质安全隐患，生态质量得到改善，生态环境功能提升，恢复土地基本功能，植被覆盖率达到85%以上，保护和恢复区域整体生态功能，且与周边自然环境和景观相协调。环保工程包括：洒水降尘设施、沉淀池、渗滤液收集池、渗滤液导排系统、渗滤液处理站、防渗工程、地下水导排系统、地下水监测井等。项目总投资30556.1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1.3万元。2025年3月13日该项目已取得弥勒市发展和改革局《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503-532504-04-05-742534）。我局同意按照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述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废水治理各项保护措施，按要求做好防渗工程、渗滤液导排工程、地下水导排系统、地下水监测井等各项目环保设施，设置渗滤液收集池、一体化渗滤液处理站、临时沉淀池、生活污水临时沉淀池。项目产生的渗滤液经收集至项目区渗滤液处理站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的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消防、建筑施工用水标准后用于植被养护和周边林地浇灌，不外排。施工废水及生活污水经沉淀池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
定期对回填体、覆土层进行维护管理，防止产生不均匀沉降、开裂；加强对渗滤液收集池、一体化渗滤液处理站、排洪构筑物等风险源检查维护。
（二）加强废气污染防治，施工期项目区做好控制施工作业面、防尘覆盖、洒水降尘等抑尘措施，确保厂界无组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回填料及耕植土的运输须盖篷布，装载高度不得超过车厢板，施工场地运输车辆的车厢应当确保牢固、严密，严禁在装运过程中沿途抛、洒、滴、漏；
（三）切实做好固废的收集和管理，本项目产生的土方可全部用于项目区回填，无废弃土石方产生。施工期土方临时堆放周边采用土袋临时拦挡，表面采用土工布临时覆盖。
（2）矿山生态修复区的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清运至附近生活垃圾收集点处置。
（3）项目废弃包装料经收集后能回收利用的回收利用，不能回收的统一收集后与生活垃圾一同处置。
（4）沉淀池及渗滤液收集池沉渣，定期进行清理，装袋沥水晾干后用于回填区回填。
（5）对建筑垃圾分类收集，能利用部分外售收购商进行回收利用，不可回收部分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至合法弃渣场处置。
[bookmark: _GoBack]做好回填料的控制，生态修复材料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回填技术规范》（DB53/T1269-2024）标准后回填，禁止回填不合格材料。从源头进行严格控制，加大监督力度，确保生活垃圾等其他固废不进入回填修复区。
（四）选用低噪声设备，主要产噪设备安装减震垫，合理布局，环境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五）加强环境管理，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进行备案，并加强应急演练。
（六）施工及运营过程中严格落实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回填结束后，进行覆土，栽种植被，土地复垦实施过程应满足TD/T1036规定的相关土地复垦质量控制要求，用作农用地的还应满足GB15618的要求。植被恢复14.26hm2。
三、项目建设中，必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措施，严格执行环境管理“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及时按规定自行组织开展竣工环保验收。
四、按照环境监测计划以及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
五、若该项目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向我局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六、项目开工生产前，应依法完备其它行政许可相关手续。
请弥勒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弥勒分局
2025年7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弥勒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云南智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弥勒分局办公室   2025年7月21日印

